威海校区2024年硕士生导师招生计划申报量化指标

1、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坚定信仰，积极传播、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执着的学术追求，治学严谨，恪守学术道德，作风正派，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能担负实际指导研究生的职责。
2、有明确而稳定的科研方向，目前作为负责人承担科研课题，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近3年，工科平均每年可支配经费不低于7万元，其他学科平均每年可支配经费不低于3万元。各学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3、近3年作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所指导的学生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科认定的高水平学术论文1篇，1项发明专利授权并有效转让，或出版专著/教材相当于1篇高水平论文。
4、近三年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或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经学院教授会认定，可不受第2条和第3条的限制。
5、新增选硕士生导师的招生由学院根据当年招生计划安排，原则上鼓励新增选硕士生导师指导研究生。
6、跨学科或跨学院招生的导师，还需在所跨学科或学院提交招生计划申报，相关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在该学科或学院招收硕士生。
7、对立德树人职责履行不到位，或所指导研究生出现学术不端、违反学术道德行为，或发生严重教学事故的导师，遵照学校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应暂停招生一年：
（1）在国家或者其他管理部门进行的学位论文抽查或在校学位委员会审核，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出现“不合格”；
（2）连续3年所指导学生论文报校区分委会详审的导师。

[bookmark: _GoBack]
威海校区学位评定分委会
2022年6月21日
